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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各有关企业：为促进高质量专利技术的实施与产业化，积极助力创新型小微企业成长，根据厦市监规[20
20]2号《厦门市知识产权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现计划对我市小微企业已开展的专利技术实施
与产业化项目择优进行补助。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申报条件

1 . 在 厦 门 行 政 区 域 内 注 册 ， 具 有 独 立 法 人 资 格 的 小 微 企 业 ， 小 微 企 业 依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 统 计 上 大 中 小 微 企 业 划 分 办 法 （ 2 0 1 7 ） 》 划 分 ；

2.申报项目为近三年（指2017年1月1日以后，下同）已实现产业化

的高质量专利技术项目，其中核心专利应为近五年内授权的有效国

内（含港澳台）发明专利；



3.申报项目符合厦门市优先发展产业政策，已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自项目实施以来申报单位财务审计报告中产值、利

润和税收等数值都较好，在同行业同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4.申报单位注重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制度完善，成效明

显。近三年来，申报单位注重自主研发，至少共申请发明或实用新

型专利4件以上，同时获得发明或实用新型授权专利2件以上。另外

在同等条件下，通过贯标认证、开展专利导航、实施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获得专利奖、被评为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等，予以优先考

虑。

5.申报项目以前未获得专利产业化类型的政府财政资金奖励或补助

，无重复奖励或补助现象。每个申报单位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

目。申报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6.根据上级要求，今年对与疫情防控有关的企业和项目予以重点扶

持。



除第6条外，申报单位必须同时满足以上条件。

二、补助标准

择优补助，2020年不多于20个项目，每个项目补助20万元。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方式：线上申报+纸质材料提交

线上申报：具体详见附件《厦门产业扶持资金综合管理系统操作手

册》。

纸质材料提交：通过初审后，将网上系统的申报书和附件导出，打

印、胶装并加盖单位公章，材料一式二份邮寄提交。

（二）受理时间

线上申报时间为即日起——7月15日，逾期系统将关闭，不再接受申

报。纸质材料在通过初审后7天内寄达。



（三）申报所需材料

1.项目申报书（在网上申报系统直接填报）

2.信用承诺书；

3.企业简介（不超过500字）；

4.专利证书复印件；

5.专利技术是授权许可的，须提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及《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复印件；

6.申报单位和申报项目知识产权运营情况证明材料（专利申请和授

权、贯标、专利导航、专利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示范

优势企业等）



7.申报项目自实施以来历年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含附注）和主要销

售合同等证明材料。

（四）办理流程

1.网上申报；

2.初审 根据申报条件和通知要求进行初审；

3.评审 组织专家组对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评审；

4.走访 根据需要，到企业实地调研项目实施情况；

5.公示 根据评审和会议研究结果，公示终项目；

6.下达 发文通知入围企业领取补助资金。

四、其他事项



1.根据上级要求、相关规定和财政经费预算，2020年将择优对不多

于20家创新型小微企业的高质量专利技术实施与产业化项目进行补

助。各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认真对照申报条件，科学合理地进

行申报，条件不成熟的项目可以在以后年度再申报。

2.各企业要严格遵守《信用承诺书》相关要求，真实、准确、完整

地填报相关材料。整理材料时，要条理清晰和方便查阅，其中专利

申请情况和授权证书、销售合同等，如果数量较多要先列总表再附

明细。相应的佐证材料要针对性和说服力强。材料提交的时效和质

量将作为项目评审量化打分内容。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202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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